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株洲市机关事务管理局文件

株管发〔2021〕26 号

株洲市机关事务管理局
关于组织开展 2021 年公共机构节能改造

项目补助资金申报工作的通知

各县市区公共机构节能管理部门，市直各单位：

为进一步做好我市公共机构节能工作，充分发挥节能改造

资金的示范引导作用，参照《湖南省财政厅 湖南省机关事务管

理局关于印发<湖南省公共机构节能补助资金管理办法>的通

知》（湘财资〔2020〕7 号）规定，现将组织申报 2021 年公共

机构节能改造项目补助资金的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补助范围及重点

2021 年，我市公共机构节能改造补助资金用于支持节能监

督管理体系建设、节能改造、合同能源管理、先进节能技术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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产品的推广应用。主要包括：

（一）能源资源计量器具设备节能改造项目；

（二）照明、锅炉、热水、空调、门窗等办公设施设备节

能改造项目；

（三）用水器具改造、水电管网和雨水收集系统改造项目；

（四）太阳能、空气能、水汽能等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推

广应用项目；

（五）既有建筑围护结构节能改造项目；

（六）先进技术及产品的推广应用。

二、基本原则

（一）突出重点。优先考虑党政机关、学校、医院申报创

建节约型公共机构示范单位的综合节能改造项目。

（二）优先原则。优先补助节约型机关创建单位申报的节

能改造项目和节水型单位创建项目。

（三）时间期限。对2020年6月至2021年6月底前已验收完

工的节能改造项目进行补助。

三、申报条件

（一）实行财务独立核算、有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的公共

机构；有自行管理的用能系统，合署办公区域或共同使用一套

用能系统的多个单位以主要管理单位的名义申请。

（二）总投资额达到 20 万元及以上的节能改造项目（不包

括已补助资金的项目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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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申报方法

（一）市级各部门、各县（市）区根据补助范围及重点组

织开展本部门、本地区所属公共机构节能改造项目申报工作。

（二）市直公共机构申报资料应由市直主管部门审核后，

向市机关事务管理局申报。

（三）县（市）区公共机构申报资料须经县（市）区公共

机构节能管理部门和财政局联合审核后，由县（市）区公共机

构节能管理部门向市机关事务管理局申报。

五、申报要求

（一）资料要求

申报单位应对报送材料的完整性、真实性、规范性负责，

对不符合要求的申报材料将不予受理，申报单位须提供如下资

料：

1.株洲市公共机构节能项目补助资金申请表。

2.株洲市公共机构节能项目补助资金申请报告，具体包括：

预期节能目标（实际节能效果）、项目实施节能改造的技术、设

施设备种类和数量、资金来源、项目完成情况等。

3.申请公共机构节能补助资金佐证材料。包括项目立项资

料、项目预算明细、技术支持单位的资质、技术施工方案、招

标或相关采购流程资料、项目验收资料、财务支出凭证及发票

复印件等。

4.其他需要说明的材料。

（二）报送要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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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申报材料一式两份，须同时提供书面材料和电子文档，书

面材料按 A4 纸张规格打印，装订成册。

2.各县（市）区公共机构节能管理部门要严格审核本地区申

报的项目，筛选 1-3 个操作性、示范性强的改造项目向市机关事

务管理局申报，对获批准的项目要实行问效制、问责制。

3.各申报单位应于2021年8月15日前将相关资料报送市机

关事务管理局公共机构节能和公共事务科。

联系人：市机关事务管理局公共机构节能和公共事务科肖

恒，联系电话：0731-28688829；市财政局资产管理科胡晔,联

系电话：0731-28681226。

附件：

1.株洲市公共机构节能项目补助资金申报材料范本

2.株洲市市级公共机构节能改造项目补助资金申请表

3.株洲市县（市）区级公共机构节能改造项目补助资金申请表

4.申报材料封面（封底）格式设计要求

株洲市机关事务管理局

2021 年 8 月 10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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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（申报材料封面格式参考图）

株洲市公共机构节能项目补助资金
（2021 年）

申

报

材

料

项目名称:

申报单位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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目 录

一、株洲市公共机构节能改造项目补助资金申请报告

二、公共机构节能改造项目补助资金申请表

三、项目立项资料

四、招标或相关采购流程资料

五、项目验收资料

六、财务支出凭证及发票复印件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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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株洲市市级公共机构节能项目

补助资金申请表

填报日期： 年 月 日

项目申报单位 主管部门

单位性质
（行政、参公、事业）

财政拨款类别
（全额、差额）

项目名称

项目负责人 联系电话

项目内容

项目节能目标（绩

效目标）

项目承担单位 法人代表

联系人 联系电话

项目开工时间 项目竣工时间

项目总预算

及资金来源

（万元）

申请补助资金

（万元）

主管部门意见

（单位盖章）

年 月 日

注：1.该表一式二份，一份存市财政局资产管理科，一份存市机关事务管理局；

2.市财政局资产管理科 联系电话：0731-28681226

3.市机关事务管理局公共机构节能科 联系电话 0731-2868882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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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

县（市）区级公共机构

节能项目补助资金申请表

填报日期： 年 月 日

项目申报单位 所属县（市）区

单位性质
（行政、参公、事业）

财政拨款类别
（全额、差额）

项目名称

项目负责人 联系电话

项目内容

项目节能目标（绩

效目标）

项目承担单位 法人代表

联系人 联系电话

项目开工时间 项目竣工时间

项目总预算

及资金来源

（万元）

申请资金

（万元）

县市区公共机构节

能管理部门意见 （单位盖章）

年 月 日

县市区财政局

意见 （单位盖章）

年 月 日

注：1、该表一式三份，一份存区公共机构节能管理部门，一份存市财政局资

产管理科，一份存市机关事务管理局；

2、市财政局资产管理科 联系电话：0731-28681226；

3、市机关事务管理局公共机构节能科 联系电话 0731-28688829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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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报材料封面（封底）格式设计要求

一、《申报材料》封面打印要求

1.封面上部分两行居中打印“株洲市公共机构节能补助资

金”，字体为方正小标宋，字号为一号字，颜色为黑色；下一行

标注年度申请时间（例如 2020 年度），字体为楷体，字号为二

号字，颜色为黑色；

2.封面中部采用居中格式打印“申报材料”，字体为方正小

标宋，字号为初号字，颜色为黑色；

3.封面底部采用向后缩进一个字符的格式打印“项目名称”

“申报单位”，字体为宋体，字号为三号字，颜色为黑色。

二、《申报材料》封面（封底）规格、材质要求

1.《申报材料》封面（封底）采用Ａ4 幅面（210mm×297mm）,

页边距为 25.4mm、下为 25.4mm、左为 31.7mm、右为 31.7mm，

页眉 15mm、页脚为 17.5mm；

2.《申报材料》封面（封底）纸张材料采用皮纹咭纸。

三、其它要求

1.《申报材料》装订，请使用胶条封装的形式,有利于《申

报材料》统一整理归纳；

2.建议《申报材料》封面（封底）颜色，采用淡绿色或淡

蓝色。


